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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参加 

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电视电话会议的通知 

吉政办明电〔2007〕117 号 

各市（州）人民政府，长白山管委会，各县（市，双阳区、江源区）人民政

府，省直有关部门： 

  经国务院批准，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定于２００７年９月

１７日下午３时召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电视电话会议。届时，国务院领导将
出席会议并讲话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会议内容 

  进一步贯彻国务院领导指示精神，总结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准备工作及试

点工作情况，动员、部署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。 

  二、会议地点 

  省分会场设在省政府全体会议室（省政府新楼１楼１１１会议室），各市

（州）、县（市，双阳区、江源区）分会场设在当地电信局电视电话会议中

心。 

  三、参会人员 

  （一）省分会场。省政府领导；省发展改革委、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、省

国土资源厅、省建设厅、省交通厅、省林业厅、省水利厅、省文化厅、省统计

局、省宗教局、省测绘局、省军区政治部负责同志。（二）市（州）、县

（市，双阳区、江源区）分会场。市（州）、县（市，双阳区、江源区）政府

分管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。 

  四、有关要求 

  各地、各部门要按照会议通知要求，认真组织好会议，通知与会人员按时

到会。同时将在省分会场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及在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双阳



区、江源区）分会场参加会议的政府领导名单（包括姓名、单位、职务、联系

电话），于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７日上午１１时前报省文化厅。 

  联系电话：０４３１－８５６１４１３５，０４３１－８５６５４３７２

（传真）。 

  二○○七年九月十四日 


